
金洲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員工人身安全與工作環境的保護措施與其實施情形 

 
1. 為維護員工作業權益及生命安全，訂有「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並要求同

仁徹底執行。 

(1).堆高機 

A. 裝載荷重物時，切忌超載搬運以及於荷重物提升時同時做移動操作，

避免堆高機翻覆。 

B. 荷重物請勿堆疊過高或升舉時提升過高，易造成前方視線死角，如無

法避免，請以倒車方式前進並同時注意周圍的人、事、物。 

C. 載物行駛前，應確定荷重物傾靠於後擋板，才可開始行駛，避免荷重

物重心不穩倒塌，壓傷其他人員。 

D. 堆高機嚴禁搭載其他人員。 

E. 堆高機於廠區內行駛時，車速不可過快，應依規定時速行駛。 

F. 作業完畢時，貨叉應平放於地面，操作人員離開座位時，關閉動力並

加上制動器。 

(2).鍋爐 

A. 機械操作前應確認 

a. 電源配線有無異常。 

b. 給水泵及其相關元件(如：各類閥，法蘭，壓力表)是否有損壞、洩

漏等現象。 

c. 蒸汽管線及其相關元件(如：各類閥，法蘭，壓力表)是否有損壞、

洩漏等現象。 

d. 安全閥壓力表及其他安全設備無異常後，方可使用。 

e. 檢查慮網及門螫圈時，須在鍋腔未進氣前。 

f. 洗鍋時，鍋門必須全開，防止意外發生。 

B. 機械操作中應注意 

a. 機械啟動後，需注意馬達泵浦運轉之聲音，如有異常時，即停止操

作。 

b. 鍋腔要進蒸汽須緩慢進入，且鍋門必須關上，防止意外災害。 

c. 開鍋門時，避免站在鍋門之正前方，防止餘壓及高溫造成傷害。 

d. 操作過程若須重新來時，最好在負壓下。開啟鍋門時，應確認壓力

在正壓且壓力為零時方可啟動開門鈕，防止蒸汽溢出而燙傷。 

C. 機械操作後應確認 

a. 關閉機械電源開關。 

b. 關閉蒸汽供給閥。 

c. 關閉冷水供給閥。 

d. 空氣機排水應固定排放管，以免被其打傷。 

(3).染色機(液壓) 

A. 非操作人員嚴禁上操作台，嚴禁非操作人員操作各種開關及按鈕。 

B. 保持工作區域乾淨、整潔，以使工作環境暢通。 

C. 固定式起重機(以下稱天車)起吊重物時，下方嚴禁站人，吊舉物應使

之平穩移動，嚴禁上下左右晃動，以免發生危險。 



D. 天車運轉時，操作人員應注意吊舉物吊運路線，不可經過人員及設備。 

E. 天車不運轉時，吊鉤不得負有重物，應升至適當高度並放置平穩，避

免造成人員碰撞傷。 

F. 操作按鈕及天車按鈕，應保持其乾淨，不得潮濕，不得摔碰開關。 

G. 內桶吊入染色機時，應緩慢平穩，不得使其與鍋、蓋相碰，下放時，

不得碰撞鍋沿橡皮密封圈，防止其損壞，影響染色機之密封性，加染

藥時，應關掉主要泵浦且操作人員應站於鍋蓋對面加藥，避免鍋蓋突

然掉落，壓傷人員。 

H. 在準備工作完畢後，應複查密封及保險機構是否已全部執行完畢，當

確保無誤，方可將門蓋關閉，打開主要泵浦及加壓開關。 

I. 電腦程序及按鈕，非特殊允許，任何人不得亂動，以防程序混亂，造

成操作事故。 

J. 下班前，應蓋起鍋蓋，使天車靠邊停放，吊鉤升至一定高度，防止人

員碰撞，並關閉總電源。 

K. 機台運轉時，操作人員禁止離開工作場所。 

(4).固定式起重機 

A. 操作按鈕時，一次只可進行一個動作，禁止前後行進間同時又上下移

動。 

B. 不准斜吊或橫拉。 

C. 不准頻繁地按上、下、左或右之按鈕。 

D. 不可邊拉著吊舉物，或在吊舉物前方，引進吊舉物移動。 

E. 吊掛作業時，應採取防止人員進入吊舉物下方及吊舉物通過人員上方

之設備或措施。 

F. 注意吊具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如：吊鏈不得有龜裂的情況) 

G. 每天下班前，應將起重機靠軌道兩邊停放，吊鉤應升到一定高度防止

人員碰撞，最後關閉總電源。 

H. 嚴禁摔撞操作按鈕。 

2. 針對員工必要工作知識實施教育訓練 

(1).凡新僱員工、在職員工需接受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至少 3小時，但從

事使用生產性機械或設備、捲揚機及電焊作業者，需各增列 3小時，各

級業務主管人員於新僱或在職於變更作業前，需增列 6小時。 

(2).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之規定，執行部分工作之人員應實施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且須經政府認可機構受訓合格，方能充任之。 

 

專業證照訓練頻率 

項次 訓練種類 
初訓時數 

(小時） 
回訓週期 

1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42 ２年６小時 

2 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35 ２年６小時 

3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21 ２年６小時 

4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115 ２年１２小時 

5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 18 ３年６小時 

6 
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

式起重機 
38 ３年３小時 



7 乙級鍋爐操作 50 ３年３小時 

8 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 35 ３年３小時 

9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操作 35 ３年３小時 

10 小型鍋爐 18 ３年３小時 

11 荷重 1 噸以上之堆高機 18 ３年３小時 

12 
吊升荷重 0.5噸以上未滿 3噸之

固定式起重機 
18 ３年３小時 

13 吊掛作業 18 ３年３小時 

14 乙炔熔接裝置 18 ３年３小時 

15 急救人員 18 ３年３小時 

16 防火管理人 12 ３年６小時 

 

專業證照持有數量 

項次 訓練種類 數量 

1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0 

2 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0 

3 丙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0 

4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3 

5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 1 

6 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 8 

7 乙級鍋爐操作 2 

8 第一種壓力容器操作 2 

9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操作 1 

10 小型鍋爐 0 

11 荷重 1噸以上之堆高機 16 

12 吊升荷重 0.5 噸以上未滿 3噸之固定式起重機 0 

13 吊掛作業 0 

14 乙炔熔接裝置 2 

15 急救人員 8 

16 防火管理人 3 

 

(3).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 14條之規定，執行特殊作業之人員應

實施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如：乙炔熔接裝置)必須經政府認可機構受訓

合格者，方能充任之。 

(4).針對危險性機械或設備(如：固定式起重機、鍋爐、高壓氣體設備、第一

種壓力容器)操作人員，必須經政府認可機構受訓或經技能檢定合格者，

方能充任之。 

(5).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危險性機械或設備操

作人員、特殊作業人員、急救人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成員等，依職

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第十七之一條之規定定期實施安全衛生在職教

育訓練。 

3. 本公司讓勞工在每日工作前實施作業前檢點，每月實施機械設備的定期檢查，

每年會請專業人士實施年度保養，如為危險性機械、設備者，則委託中華民



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實施每年定期檢查。 

 

一般機械、設備 

項次 機械、設備名稱 檢查種類 檢查週期 

1 一般車輛(貨車) 定期檢查 每三個月 

2 堆高機 

定期檢查 每年 

定期檢查 每月 

作業檢點 每日 

3 脫水機 定期檢查 每年 

4 未滿 3噸固定式起重機 

定期檢查 每年 

定期檢查 每月 

作業檢點 每日 

5 打包機 
定期檢查 每年 

作業檢點 每日 

6 電加熱機 定期檢查 每年 

7 乙炔熔接裝置 定期檢查 每年 

8 高壓電氣設備 定期檢查 每年 

9 低壓電氣設備 定期檢查 每年 

10 小型鍋爐 

定期檢查 每年 

定期檢查 每年 

作業檢點 每日 

11 捲揚機 
重點檢查 

使用、拆卸、改

造、修理時 

作業檢點 每日 

    

危險性機械、設備 

項次 機械、設備名稱 檢查種類 檢查週期 

1 三噸以上固定式起重機 

定期檢查 每二年 

定期檢查 每月 

作業檢點 每日 

2 既有三噸以上固定式起重機 

定期檢查 每年 

定期檢查 每月 

作業檢點 每日 

3 染色機(第一種壓力容器) 

定期檢查 每年 

定期檢查 每月 

作業檢點 每日 

4 
液化石油氣儲槽 

 (高壓氣體特定設備) 
定期檢查 每年 

 

(1).堆高機 

A. 每日依下列各項實施檢點：制動器、連結裝置、各種儀器、蓄電池、

配線、控制裝置。 

B. 每月就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制動裝置、離合器、方向裝置、積載



裝置、油壓裝置、頂蓬、桅桿。 

C. 每年就該機械之整體定期實施檢查一次。 

(2).固定式起重機 

A. 每日依下列各項實施檢點：過捲預防裝置、制動器、離合器、控制裝

置、軌道狀況、鋼索狀況。 

B. 每月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過捲預防裝置、警報裝置、制動器、

離合器、鋼索、吊鉤、配線、集電裝置、配電盤、 開關、控制裝置。 

C. 每年就該機械之整體定期實施檢查，若為三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

則委託工安協會實施檢查。 

(3).鍋爐 

A. 每日作業檢點。 

B. 每月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一次：本體、燃燒裝置、自動控制裝置、

附屬裝置及附屬品。 

C. 每年委託工安協會進行檢查。 

(4).染色機(液壓) 

A. 每日作業檢點。 

B. 每月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一次：本體、蓋板螺栓、管及閥、壓力

表、溫度計、安全裝置、平台支架。 

C. 每年委託工安協會進行檢查。 

(5).脫水機(離心機) 

每年依下列規定，定期實施檢查：迴轉體、主軸軸承、制動器、外殼、

配線、接地線、電源開關、設備之附屬螺栓。 

(6).乙炔熔接裝置 

A. 每日作業檢點。(軟管、手把及火嘴、鋼瓶壓力、各處接頭) 

B. 每年就裝置之損傷、變形、腐蝕等及其性能定期實施檢查。 

(7).高壓電氣設備 

每半年委託廠商進行檢驗。 

(8).低壓電氣設備 

每半年委託廠商進行檢驗。 

4. 每半年定期舉辦消防自衛編組演練，加強員工救災及消防觀念。 

(1).高雄辦公場所：定期由大樓舉辦消防演習及消防設備檢修。 

(2). 新園廠：每半年由防火管理人員舉辦消防演練及委託消防設備廠商每月

進行消防設備檢修。 

5. 為確保員工擁有健康安全的工作環境，每半年均委託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

協會到廠進行環境監測。 

6. 在職員工依照勞工健康保護規則之規定，每年依環境監測結果實施特殊健康

檢查，每 3年定期實施一般健康檢查。 

7. 提供各單位安全防護具。(如：安全面罩、安全鏡、防護衣、安全帽、耳塞、

口罩等) 


